附件4
石家庄学院
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石发﹝2019﹞8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石家庄学院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石家庄学院主要职能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施本科层次高等教育，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等专业技术人才。
2025年度，机构数1个。

学校共有在职教职工1389人，其中专任教师1060人，高级职称教师555人，双师双能型教师543人，校外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97人。

学校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南北两个校区组成，占地1221亩，建筑面积44.18万平方米。图书馆馆藏纸质图书143万册，中外文报刊257种，中外文数据库28个。现有普通全日制本科生17646人。设有教学机构19个，本科招生专业57个，涵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0个学科门类。

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2025年度预算收入5.54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3.67亿元，基金预算拨款370.62万元，财政专户核拨1.32亿元，其他收入5079.49万元。

2025年度预算支出5.54亿元，其中：人员经费3.43亿元，日常公用经费0.27亿元，项目支出1.83亿元。
2025年度决算收入6.12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89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70.62万元，事业收入2.06亿元，其他收入1257.54万元。

2025年度决算支出5.99亿元，其中：人员经费3.54亿元，日常公用经费0.27亿元，项目支出2.18亿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2025年我校项目资金支出为2.18亿元，每笔项目资金在预算中都详细列明了项目资金的绩效目标,在实际执行中我校按照绩效目标的要求积极落实，基本实现了年初对每个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保证了我校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通过购置教学仪器设备，引进高层次人才提高了我校的综合实力。
本年度学校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各项职能履行的很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学生培养、服务社会的能力均有所提高。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根据《石家庄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6年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石财绩【2026】6号）要求，我校由预算编制暨绩效评价领导小组负责,召开了2026年度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工作会议，制定了《石家庄学院2026年度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先由各二级部门进行自评,再由领导小组对重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相关责任部门要根据年初填报的《绩效目标申报表》确定年初项目预算绩效目标为依据，对本部门负责的项目开展自评，分别编写《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参照6号文的附件2）和《自评报告》（参照6号文的附件3）。如果对自评结果与绩效目标偏离度较大的，要深入分析，其中属于目标指标设定不科学不合理的，要及时改进设定方式，提高绩效目标设定质量，修改《绩效目标申报表》。上述材料3月25日前报送到财务处。

全部项目自评完成后，将全部项目自评结果汇总填写部门绩效自评结果公开汇总表（参照6号文的附件5）并形成《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参照6号文的附件4）、《部门自评工作综合评价表》（参照6号文的附件6）。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石家庄学院将持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神，精准把握国家“十四五”规划要求，紧密对标对表河北省和石家庄市的发展战略目标，坚持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高质量发展总基调，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全面发展需求，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以“一流党建引领和保障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为主线，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为支撑，以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为抓手，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全面提高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不断提升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强内涵、扬优势、补短板、凝特色、塑品牌，为区域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总体要求，紧紧围绕省委“3689”工作思路，石家庄市“4+4”现代产业和“四种类型经济”发展布局，为京津冀提供高素质人才。

每年培养学生人数大于17000人；每年毕业生人数大于4000人。

（2）积极推进教学科研水平提升

全面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提高教学信息化建设水平；提高科研技术能力，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加强学科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效完成全年招生计划，稳定学校办学规模，提高毕业学生就业率。

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建设数量10项；参加顶岗实习服务石家庄基础教育的师范生数量大于300人；发表论文数量大于200篇；发表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大于50篇；科技成果转化金额大于等于264.98万元；广大师生对教学管理、科研的满意度大于95%。

（3）发挥培训职能，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

完成成人教育及各项培训任务，提升继续教育和参加培训人员的文化素质，提高其为社会服务的能力，提高学校的声誉，扩大学校的知名度。

国培、省培培训人数1152人；国培、省培培训结业率99%；考场布置能达到上级部门的标准要求；国培、省培工作按期完成；考试工作按上级要求的考试时间完成；参加培训人员满意度95%；考生满意度95%。

（4）加大高校贫困学生资助力度

高等学校各项国家资助政策按规定得到落实，有力保障教育公平，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5年贫困学生资助覆盖比例25%；受资助学生平均资助金额3700元；受资助学生抽样调查满意度95%以上。

（5）保证学校教学科研等各项事务的正常开展

加强完善校园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建设及维修、维护工作，购置教学科研软硬件设备，满足重点专业、重点学科、实践基地和科研平台等的建设需求，为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等提供良好的软硬件环境。

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对教学、科学研究的保障水平显著提升；进一步保障网络稳定运行；师生对校园软硬件环境的满意度97%。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石家庄学院的主要职责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施本科层次高等教育，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法学、教育学、文学、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高等专业技术人才。2025年高质量完成了各项职责，各项工作履职情况完成较好，综合评价分数为96分，等级为优秀。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绩效指标设置合理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2）项目运行绩效监督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

（3）对评价结果有一定应用，但是应用程度不够。

（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1）增加绩效管理的培训力度，严格检查绩效指标的设置，确保绩效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确保绩效指标可执行、可对比、可考核。

（2）加强预算执行期间的监督，定期对项目进度进行检查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项目顺利实施。认真督促和指导分析任务滞后原因，提出整改计划，明确各阶段目标和完成时限，落实工作责任，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的规范管理。

（3）加强绩效评价工作

根据专项资金项目的特点，研究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各专项资金项目执行和经费使用情况的绩效评价考核，促进项目早出成果、早出效益，如期通过转型验收，进一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效率。

（4）加强评价结果的运用

切实加强绩效自评结果的整理、分析和应用，绩效评价结果应与预算安排挂钩，体现奖优罚劣和激励相容导向，有效要安排、低效要压减、无效要问责。对预算执行率偏低、绩效自评结果较差的，在以后年度安排预算时核减相应的预算，直至取消该项目。绩效考核结果纳入年末各部门班子考核内容。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
成军   河北省财政政策信息服务中心  副书记
孟海峰  石家庄学院 财务处副处长 正高级会计师

袁文娟  石家庄学院 科员         高级会计师

张  滢  石家庄学院 科员         高级会计师



